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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按照公共选择最基本的民主选举模型，在基本的选举程序下，能够获得绝大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应该当选。但是，由于在民主的竞选过程中，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是参选各方获得选民支持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一个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物品往往是多方面的，并且涉及的利益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某个特定公共物品的提供左右选举过程的现象往往比较少见。但是，在乡村这个层面上，由于公共资源的缺乏，某个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需要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对某个重大公共物品的提供过程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选举过程本身。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总结了乡村选举在遭遇修路事件之后所表现出的特殊的运行逻辑，并试图对广大农村基层选举中出现的经济精英入主村委会的现象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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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undamental model of democratic voting, the candidates who were supported by most of electorates should come in. But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voting, providing public goods are usually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of abstracting the supporting of electorates. In the scope of a country, a government needs to provide so many public goods, which related to so many profits. So it is very little that a process of providing some public good can determine the process of voting. But in the scope of a village, it will be need the struggling of several leaders to provide some important public good. So a process of providing some important public good maybe determine the process of voting several times. In this paper, under a case study in a village, I want to know how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road effected the voting of the leaders. I want to explain why so many enterprisers become the leaders of the villages in the voting in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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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8日，河北省白洋淀淀村
800多村民集中在村中央小学前面的广场上，参加该村有史以来第一次直选村委会的工作，对他们在几天之前刚刚选出的6名村委会候选人进行最后的表决。这次选举工作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程序，选举从上午10点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结束，现场投票，现场唱票，最后的结果是，该村最大企业的老板李温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另一位主任候选人，曾经长期在村委会与党支部从事要职的李晓国落选了。对于这个结果，大部分村民都觉得有些不应该，但是却属意料之中。为什么呢？按照村里人的看法，如果单纯从村委会主任的工作来看，李晓国的支持率要远远高于李温湘，对于这一点，即使已经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李温湘也承认。但是，为什么经过如此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群众支持率低的李温湘却能够顺利当选呢？
一、历史探源
如果要解释这个现象，还要从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该村村民生活的另外一件事情谈起，那就是该村的修路工作。
由于该村是一个位于白洋淀中央的水区村庄，长期以来，村民们主要依靠打鱼和编制苇席为生，外出主要靠水路运输。在人民公社时期，“以粮为纲”的政策逐渐把该村大部分渔民改造成了农民，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正好赶上白洋淀连续5年的干淀，大部分村民的生活继续依赖于农业生产。但是，88年白洋淀重新蓄水，改变了淀村村民的生活，农业生产没有了，渔业生产也不能在短期之内恢复，很多村民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之中。正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柳暗花明又一村，一部分头脑比较灵活的淀村民发现了一个新的谋生之路：塑料包装袋的销售与加工。从88年底该村购进第一台塑料吹膜机以来，塑料袋的加工与销售发展十分迅速，截至2001年底，该村362户家庭当中，直接从事塑料袋加工与销售的家庭就达到了221家，拥有各种加工机器120台，销售网络遍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河南、甘肃、宁夏、东北等周边各省市内的大小城市与乡村。
塑料行业的发展，给淀村民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对该村的交通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该村位于淀区中央，出入只能依靠水路，非常不方便，尤其是每年冰期前后各有大约20天左右的时间，被当地人称为“潺河期”，也就是水面刚刚开始结冰或者化冰，既不能行船也不能行冰床子
，该村的对外交通更是全部停止。在枯水季节，虽然可以沿着淀底的羊肠小道行车，但是非常难走，只能通行摩托车与农用三轮车等运输工具。一旦遇上阴雨，就只能望淀兴叹
。
92年，当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来到该村，看望老雁翎队员，“小兵张嘎”的原型李伯，在临走的时候，老战斗英雄向程维高提出了两点要求，希望上级能够拨款解决该村中心小学的校舍和出淀的道路问题，程维高慷慨应允，答应回去之后就办理。后来，建学校的资金很快到位，党支部与村委会又在村民当中搞了一些募捐活动，建起了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但是对于修路资金问题，由于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李晓国胃口太小，在程维高询问需要多少资金时，仅仅开了10万元的价码，所以河北省委仅仅拨了3万元，让保定地区行署配套3万元，安新县委再配套4万元。虽然省委与行署的6万元很快拨到了安新县交通局，该村动用了其中的3万元把淀底的羊肠小道进行了垫高，但是由于资金不足，再也没有进一步修建下去。 

1993年底，该村进行党支部换届选举，由于当时李伯正在积极的为该村修路活动资金，李伯的大儿子李健舍就成了支部书记的热门人选。在党支部35名党员进行的投票选举当中，他以33票高居榜首。但是在最后乡党委的任命当中，他仅仅被任命为副书记兼民兵连长的职务。乡党委的任命在新当选的四个支部成员当中制造了很大的矛盾，在任命后接近一年的时间当中，该村的党支部工作几乎陷于瘫痪状态
。1994年10月，乡党委重新任命上一届党支部副书记李延树为支部书记。但是由于李延树在本次支部选举当中仅仅获得了4票的支持，并且李延树在文革派斗当中曾经是李伯一家的死对头，乡党委的这个任命激化了李伯一家的不满情绪，为修路进一步争取资金支持的工作也被搁置下来。
1996年底，该村重新进行党支部选举，在这之前，李伯又开始积极的为该村的修路工作向上级进行活动，李健舍仍是支部书记最热门的人选，在当选的三个支部委员当中，他的得票率还是最高，但是乡党委的任命再一次使得他出任支部书记的愿望落空。
对于这两次选举当中李健舍得票率高的原因，很多人把它归之于对修路问题的考虑，很多村民希望他当选村支部书记以后，利用他父亲的威望和关系，从上级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把该村出淀的道路修起来，解决出淀的交通问题。对于这一点，不但大部分村民这样认为，李健舍自己也直言不讳，“如果我能够在前两次选举当中被任命为一把手的话，淀村出淀的道路问题早就解决了”。对于他的父亲李伯，不仅仅有省委书记程维高的支持，而且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大人物都陆续来看过他，他还被邀请参加了共和国50年大庆的庆典活动，并且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在战争年代与他的父亲也曾经有过交往，凭借这种关系，为该村拉来修筑道路的那一点资金应该不成问题。但是由于李健舍在支部书记任命中屡次受挫，他们再也没有为该村进一步争取到修路的资金。并且正是因为他们明确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很希望借此来获得党支部书记的位置，因此，在两次乡党委任命之后，李健舍与他的父亲就放弃了为该村修路争取资金上的支持。
那么为什么在这两次选举之后，在李健舍得票率遥遥领先的情况下，乡党委都要任命别的人为支部书记呢？对于这一点，另外一个村民，也是淀村的一个政治精英人物李发卿曾经有过精辟的分析。因为李健舍一家人在上级当中拥有太多的关系和资源，因此他们并不把乡镇这一级的领导干部放在眼里，并且与他们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任命李健舍为支部书记的话，乡镇在淀村的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按照李发卿的原话：李健舍一辈子也当不上支部书记
。
二、修路与选举
到了1999年年底，新一轮的换届选举开始了，在这一次选举当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1998年11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出台，以及全国范围内村民自治的浪潮，凸现了村委会在村内领导班子当中的地位（郭正林，2002；胡永佳，2002），使得村委会的选举越来越具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底的党支部选举就与2000年春季即将举行的村委会选举具有了很大的相关性。其次，人们对于出淀道路的需求已经越来越紧迫了，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一届村级领导班子面临着必须把道路修建起来的任务；第三，随着村民经济实力的增强，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村民捐款修路的可能性出现了；第四，在修路问题上，村内出现了另外一个可以与李健舍一家实力相当的人物，那就是村内最大私营企业中海公司的老板李温湘。李温湘自从88年底进入塑料加工行业以来，一直是淀村塑料行业的排头兵，1995年，他所领导的企业有了一个大的飞跃，成为淀村所在乡镇最大的私营企业，李温湘本人也被选为安新县政协常委。
在1999年底进行的支部选举当中，出现了三个支部书记的候选人，原党支部书记李发湘、原党支部副书记李健舍、还有李温湘。在这三个人当中，虽然李温湘与李发湘是亲兄弟，但是他们在村内政治当中并不属于同一个派别，李温湘在早年被过继给他的舅舅，现在属于李延树家族的代表，成为与李健舍家族直接对立的人物
。对于这三个候选人来讲，本来李发湘的实力最弱，但是由于李温湘与李健舍的直接对立，最后李温湘放弃了党支部书记的竞选，全力支持李发湘，在这种情况下，李发湘以25：21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在新的党支部产生之后，召开会议决定要修淀村出淀的路，并以“招贤榜”的方式招聘主持修路的人。当时李温湘提出一条方案，从淀村往西北，直奔邻村国立寇，全程1.5公里，但是由于要横跨一条大河，需要投资60万元。李健舍的三弟李可信
以预备党员的身份参加，觉得这样的方案不利于村民的生产生活，道路建成之后，由于该村没有贯通南北的街道，机动车只能够开到村北李温湘家院子门口以南的部分，直接受益的是村北大约25%的人口，村南大部分村民还是进不来机动车。于是，李可信提出修南路的提案，把已经废弃的横穿该村的京保大运河故道垫平，这样，本村的机动车辆可以通过邻村的街道直接开到村落中心。最后，党支部决定两条路同时修，同时参与招标。李温湘与李可信分别承接了北路与南路的修建工作，条件分别是村内80亩、240亩土地30年的使用权。
2000年2月24日，村委会选举开始，经过第一轮海选，产生了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当时的办法是这样的，得票最高的6人为候选人，其中前两名竞选村委会主任，第三名与第四名竞选村委会副主任，第五名与第六名竞选村委会委员。当时的6名候选人分别为：李晓国、李温湘、李文化、李良自、李零舍、曹严峻，这6名候选人正好分为两派，李晓国、李文化、李零舍为一派，李温湘、李良自、曹严峻为一派。李晓国在93年之前曾经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在任期间为该村小学修建了教学楼，但是由于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最紧张的时期，得罪了太多的村民而被李健舍、李良自、李洪图、李宝合等人组成的倒阁集团赶下台，后来逐步得到了村民的理解。李文化是李晓国的三弟，两人曾经由于分家产生过矛盾，李文化也曾经是当时倒阁小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后来逐渐和解，目前，他任村民兵连长，是淀村未来政治生活中比较看好的一个人物。李零舍是老战斗英雄李伯的二儿子，虽然不是党员，也没有在村内任职，但是一直是村内社会生活当中比较活跃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大哥李健舍是村党支部副书记，三弟李可信承建了南路的修筑工作。对于另外一派的三个候选人来讲，李温湘是该村最大企业中海公司的老板，雇用了该村30多个工人，曾经在1995-1998年期间任村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出面协调为该村更换了具有更大容量的变压器，安装了几十部直拨电话，现任党支部书记李发湘是李温湘的同胞哥哥。李良自曾经长期在村党支部任职，现任村党支部委员，村红白理事会三大理事之一。曹严峻是该村曹姓的核心人物，擅长书法与写作，是河北省书法协会会员，现任该村会计，李温湘的邻居和表舅。
在正式选举的时候，第一轮选举，6名候选人全部没有过半票，李可信虽然没有进入前6名，但是也获得了150张选票。在第二轮选举开始之前，经过磋商，李文化把村委会副主任候选人的资格转让给了李可信。3月8日，第二轮正式选举开始，这一次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程序，全村800多选民先后到该村中心小学门口参加了选举工作。当时他们在学校院子里面设置了秘密划票间，全村6个生产队，按照生产队为单位，每次一个队进一个人，进入院子里面之后，由乡镇和县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发给选民选票，每个人最多可以代替一个人划票，写完之后，投入一个总的投票箱。投票从上午10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3点钟。选举结束之后，现场唱票，到5点钟的时候，票基本上唱完了，总共814张票，李温湘得了469张票，顺利当选村委会主任，曹严峻得了420张票，当选为村委会委员，两名副主任候选人由于选票都没有超过半数，暂时空缺，三个月之后再进行补选。
三、模型分析
对于这个选举结果，虽然人们觉得有些不合理，但是又觉得在情理之中，竞选各方以及广大村民基本上还是比较认可的。单纯从村委会主任这个职务来讲，李晓国比李温湘可能更加称职，并且得到的支持更多，但是考虑到修路的因素，李温湘就远远比李晓国具有优势了。
在村委会主任的任职方面，村民们普遍认为，相对于李温湘，李晓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李晓国曾经长期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内任职，具有非常丰富的从政经验。而对于李温湘来讲，仅仅在1995-1998年担任过一届村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虽然大家都认可他在企业管理上的独到之处，但是对于他的村级管理能力大部分却持怀疑态度。其次，李晓国的为人能够得到更多村民的认可，尤其是他在村小学建设过程中所体现的奉献精神，一直为广大村民所称道。虽然他在90年代初期任党支部书记期间，因为计划生育问题得罪了很多人，并因此被赶下台，但是后来村民们逐渐认识到那是因为形势所迫，如果换了别人，情况可能会更糟。对于李温湘来讲，虽然村民们完全相信他不会像一般村干部那样在平时多吃多占，但是很多人却认为他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会在很多大的方面占集体的便宜，比如集体的土地
、上级的扶贫贷款等等。第三，李晓国的人缘在村内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他所在的西南院是淀村李姓家族当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分支，对他的支持度是很高的，并且在其它分支当中，以及其它姓的村民当中，他也有很高的支援率。与他相比，李温湘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李温湘的企业本身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了，大家认为他根本没有精力来管理整个村子，他之所以出来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某种派系利益之争。
但是考虑到修路的问题，李温湘的优势就非常明显了，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从上级的支持来看，李温湘比李晓国更有优势。在选举之后进行的修路当中，李温湘利用自己的关系资源，从县委县府各局当中获得了大约8万元的援助，还有入村段路面硬化所需要的水泥。对于这些资源的获得，竞选各方都承认是李温湘个人长期进行公关的结果。就连李健舍本人，虽然对于李温湘每年春节之前对外进行的各种送礼、公关活动十分不屑，但是关于这些行为对于这些修路资源的获得所起的作用，他也是认可的。对于李晓国来讲，这一方面的资源是很少的，虽然在他最后的竞选班子当中，包括了李伯的两个儿子，但是村民们对于他们能够为修路拉来多少资金已经没有太确定的预期了，并且，在李健舍竞选党支部书记失败以后，人们对于他们家能够为修路争取资金已经不抱太大的期望了。
其次，从村落内部的支持来看，虽然支持李晓国的村民在人数上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经济实力上却远远不如支持李温湘的人。在后来为修路进行的募捐活动中，捐资超过1000元以上的家庭，绝大部分是与李温湘关系比较好的。对于这一点，李温湘与李晓国都非常清楚。实际上，单纯从对他们两个的支持率来看，支持李晓国的人，有很多是反对李温湘的，但是在支持李温湘的人当中，大部分人并不反对李晓国，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始的竞选活动中，李晓国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但是有一点他们也非常清楚，虽然支持李温湘的这些人，在李晓国当选村委会主任之后，可能并不反对他，但是绝对不会像支持李温湘那样支持李晓国，也就是说，如果是李晓国当选，并主持修路工作，可能参加捐款的家庭会更多，但是捐款的总额会远远少于李温湘当选
。
第三，除了外部的原因之外，李温湘的另外一个优势在于他个人的经济实力。上面两个方面的原因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在正式修路之前，都仅仅是大家的一种预测，是不准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争取到上级的支持，并且通过村民募捐获得资金也不充分的话，李温湘可以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先把道路修起来，然后再动用集体的资源逐步还清。但是对于李晓国来讲，如果他不能够从村民当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那么靠他自己来动员资金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于这两个人来讲，李温湘对于修路的承诺是可信的，但是李晓国的承诺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当然这不是个人人格的问题，而是个人经济实力的差异。
在前几届选举中，李健舍得票率遥遥领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修路问题，对于不考虑修路的因素，是否有人比李健舍的支持率更高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对于这一次村委会主任的选举，李晓国比李温湘拥有更高的支持率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点，不但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并且参加竞选的各方也都非常清楚，尤其是李温湘自己也是承认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李温湘才在村委会选举之前承接了修北路的招标。可以这么说，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修路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村委会选举的逻辑
。
选举与修路作为两类集体行动的过程，在基本逻辑上本来是一致的，都要取决于集团内部特定子集团的集体行动能力（奥尔森，1995）。但是由于这两类集体行动的达成所需要的资源不同，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集体行动的能力会出现不一致。就拿本文的案例来讲，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者人数的多少，而修路的成功与否则取决于支持者财力的大小，当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相互的影响。从选举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人们对于修路事件期望的影响，从96年开始，该村选举当中得票率最高的都很难说是大家认为最适合当书记的人，这一点不但广大村民心里很明白，而且作为参加竞选的各方心里也很清楚。从公共物品提供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大集团当中，即使出现了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个体或者子集团，并且他直接收益的份额大于其成本的条件下，他也不一定自发的提供。因为他们还要考虑竞争对手的相对收益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参与公共物品提供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本经典著作中所揭示也就不一样了。在公共物品的提供过程中，他们考虑更多的不是个人成本与个人从公共物品成功提供所获得收益的份额的对比，而是把公共物品的提供与集团领导地位的获取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在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权衡的不是公共物品带来的直接收益，而是通过公共物品的提供能否获得特定的领导职位，并且这个领导职位能够给他及其集团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所以，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把更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个人或者集团推上领导者的岗位，将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提供；相反，当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人或集团没有获得这一地位的时候，公共物品的提供也会出现问题。
作为一个理性的集团成员，在选举与公共物品的提供过程中，也在不断的进行着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面临着一个相互关联的选择：领导人与道路，如果我们把领导人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的话，那么这个集体行动的过程实际上通过一张选票来决定一类公共物品与一类俱乐部产品：保护与道路，前者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后者不具有排他性和时效性。
在选举的过程中，如果一个集团成员对道路的需求更加急迫，那么他选票的投向可能不是自己认为最好的领导人，甚至不是可以对自己提供保护的人，而是最有可能把道路修建起来的人。同样，在公共物品（道路）的提供过程中，一个集团成员决定是否采取实际行动支持该公共物品的提供，他所权衡的可能也不仅仅是该公共物品达成之后对自己的直接收益份额，而是自己与正在组织提供该公共物品的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如果关系比较紧密，那么该成员可能会提供远远超出他将来可以从公共物品中所得收益的成本支持；如果关系一般，那么他可能对该公共物品的提供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顶多象征性的表示一下；而对于与该领导人相对立的其它子集团的成员，尤其是他们的核心成员来讲，尽管公共物品达成之后他们也可以从中获益，但是他们往往也不会对公共物品的达成提供任何支持，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还会为该公共物品的达成制造障碍。对于他们来讲，公共物品的达成，将进一步提高对方的社会地位，而使得自己的集团处于更为不利的社会地位上，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可以在不付费的情况下享受公共物品达成的收益，但是却有可能在其它的方面不得不忍受对方对自己权利的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集团能否把最有能力提供公共物品的领导集团选择出来，并实现公共物品的达成，最终可能取决于该公共物品在整个集团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当集团成员对于该公共物品的需求还不是很急迫的情况下，领导权的争夺问题往往是最主要的，选举过程本身可能就是公共物品达成中的一种破坏性力量。同样，当集团成员对于该公共物品的需求已经很急迫了，那么人们对于集团领导权的考虑可能会逐步让位于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整体人数上支持率并不是最高，但是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具有更强集体行动能力的人或集团可能就被推上领导者的位置。
四、选举之后
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承诺中上台的新任村委会，他们上台之后的运作逻辑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首先，上台之后的村委会，直接面临着修路的压力。在李温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之后，经过讨论，他放弃了由自己负责修路的计划，改为由村委会出面组织。对于具体的修路计划，他们也进行了新的调整，路线由原来的出村口向西北，过一条大河，到达邻村国立寇改为出村口直接向北，到达邻村古庄头。
道路修建组织方式的改变为南路修建者表达不满提供了一个机会，作为南路的承建者李可信，在为南路垫了一层土之后，就停止了南路的修建，并拒绝再进一步修建南路。对于南路的停工，李可信有两种解释方式，一种解释是合法的解释，在他与党支部签订的修路合同当中，并没有对道路的标准做出明确的规定，包括路基的高度、宽度、平整程度等等，因此，他目前完成的情况已经达到了合同规定的标准。这种解释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漏洞，但是总让人觉得有点钻空子，不讲理的味道。所以，李可信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他承建南路的工作是与李温湘承建北路相关联的，也就是说，他只所以揭标南路的修建，目的是为了让李温湘承建北路，并以此来拖垮李温湘的企业，既然李温湘修改了北路的修建计划，他也没有必要再按照原计划修建南路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道路修建起来，并进一步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李温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李温湘通过三顾茅庐的方式把自己的竞争对手李晓国聘请到自己的修路小组里面，让他负责道路的组织与财务工作。在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李晓国以修路的大局为重，出山为李温湘打理一切，在这种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李晓国的支持者与李温湘之间的矛盾。
为了修路，李温湘做的第二项工作就是以村委会的名义举行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分两个部分进行。一个部分是在县级机关当中进行，李温湘通过自己的关系，邀请了县政协、土地局、环保局、交通局等部门的领导出席宴会，在宴会当中，动员各个部门为该村的修路工作捐资。第二，在全村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捐款活动，他们向全村大部分家庭共发放了300多张请柬，把100多个家庭请到县委招待所餐厅搞了一次募捐活动
，现场捐款150450元，连同随后的零星捐款，一共收到村民捐款21万元，其中1000元以上的78家。
2000年6月，他们首先利用募集的这部分资金，把该村出淀道路的路基全部修好了，经过一个雨季的冲刷、沈淀之后，2000年12月，把全部路面，包括北路与南路全部实现了硬化。共投资61万元。在道路建成之后，他们陆续通过开挖鱼塘卖土，改造稻田承包，出售企业用地等方式征集了一部分资金，截至2001年年底，大部分修路的资金都还清了。
道路的建成，进一步稳固了李温湘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反对派的李伯一家，虽然意识到道路的修成会进一步稳固李温湘的地位，不但在捐款过程成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而且曾经试图采取各种方式来破坏道路的修建，但是由于道路的修建已经成了大势所趋，他们的阻挠不但没有破坏道路的修建，而且还让李温湘以此为借口，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罢免了李健舍治保主任的职务。
在我们2001年暑假去调查的时候，这个水区村庄已经再一次恢复了往昔的宁静。李健舍已经开始承认自己在政治上的失败，不但开始把精力转向做生意，而且产生了将来迁离淀村的想法。由于道路的修通，村内的经济获得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李温湘的企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利用村委会主任的身份，租用了村内40亩土地，建造了新的厂房，引进了大量新的设备。
一切似乎已经平静下来。但是另外一个对村内政治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特殊人物孙龄辉说，目前的平静只是暂时的，到下一次换届选举的时候，将又是一次生死的搏斗。果不其然，2002年底2003年春天，本来是又一次党支部、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时机。但是截至2003年8月，新一届的党支部与村委会还没有产生。由于在修路问题上，原有的党支部与村委会曾经为了吸引一部分有钱的村民出资建路，在入党问题上作了一些承诺，并且有些做法违背了相关的规定，这些问题在换届之前又一次被揭发出来，全村共有15名党员被查处，李发湘、李温湘都被上级党委列入了审查的对象，新一轮的较量又开始了。
五、进一步的讨论
在过去关于农村基层选举的研究当中，经济精英入主村委会、党支部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党国印，2002），但是关于这个现象的讨论更多的还是局限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更加详细和具体的讨论还没有。
在90年代实行“村财乡管”的实验，使得很多地方原本属于村级财政的“提留”实际上成了乡级财政的一部分，伴随着乡村财政危机的普遍化，“三提五统”几乎全部成了乡村财政人员的“人头费”，村级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失去了基本的制度来源（董磊明，2002）。但是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对学校、道路等公共设施的需求却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发挥农村经济精英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建设公共设施也为这些经济精英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走上农村政治的核心舞台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途径。于是通过修路等公共事件获得政治资本，并进一步入主村委会或者党支部就成了经济精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企业发展进一步创造条件的重要路径。
按照公共选择最基本的民主选举模型，在基本的选举程序下，能够获得绝大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应该当选。但是，由于在民主的竞选过程中，对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是参选各方获得选民支持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一个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公共物品往往是多方面的，并且涉及的利益也是多方面的，因此，某个特定公共物品的提供左右选举过程的现象往往比较少见。但是，在乡村这个层面上，由于公共资源的缺乏，某个公共物品的提供往往需要经过几代领导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对某个重大公共物品的提供过程往往会直接影响到选举过程本身
。
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总结了乡村选举在遭遇修路事件之后所表现出的特殊的运行逻辑，并试图对广大农村基层选举中出现的经济精英入主村委会的现象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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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对当事者的尊重，本文对所有的人名与地名都作了相应的技术性处理。由于本文涉及人名太多，在此对一些主要成员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说明。在该村的政治格局当中，主要包括三个家庭：李晓国、李延树、李伯，李晓国的爷爷、李延树的父亲与李伯是亲姨表兄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成为该村政治格局当中相互对立的三大势力。目前，李晓国弟兄四个，都是该村政治格局中最活跃的人物，文中提到的李晓国是老二，李文化是老三。李延树年纪已经大了，刚刚从村内主要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李温湘是他的接班人。李伯有三个儿子，都是在村内很有影响的人物，文中提到的李健舍是老大，李零舍是老二，李可信是老三。李发湘虽然不属于村内三大派中的任何一派，但是他曾经长期在村内任要职，与三大派中的主要人物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如李温湘是他的同胞兄弟，李文化、李可信都与他关系非常密切。


� 当地的一种冰上交通工具，是当地在冬季唯一的对外交通工具。


� 在塑料行业发展初期，该村还没有安装电话，很多谈好生意由于交通不便而出了问题，比如，客户需要供货了，给他们发了电报，但是正好赶上阴雨或者“潺河期”，邮路不通，十天半月之后，等他们拿到电报，客户已经等不及，找别的厂家加工了。


� 当时当选的四名支部委员分别为：李健舍、李洪图、李良自、李宝合，曾经都是上一届党支部书记李晓国的反对者，并且是倒阁集团的核心成员，在任命之前，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但是，由于李健舍与李良自都希望自己成为支部书记，当乡镇党委任命李洪图为支部书记时，这两个人非常不满。按照当事人李洪图的说法，去乡镇听候工作安排的事后，四个人是一起去的，但是任命之后，都是单独回来的。在回来之后，四个人曾经召开会议，私下决定，书记由李良自担任。于是，李洪图这个乡镇任命的书记还没有行使职权就被免了职，而李良自也开始行使支部书记的职权。春节之后，乡镇党委得知了他们的决定之后，非常生气，不仅免了李良自支部书记的职务，还专门发文确认了四个人的具体分工。虽然，乡镇党委的公文恢复了李洪图的支部书记职务，但是却不能保证李洪图支部书记的权威，于是该村的支部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


�96年支部选举，选举出支部委员三人，按照得票顺序分别为：李健舍、李良自、李发湘，选举结束的那一天晚上，李发卿为入党的事情去李发湘家。当时三个人都在，他们开玩笑问李发卿谁能够当书记，李发卿说，我试着给你们安排安排，第一，健舍当不了书记，有你爸爸这个位置，你当了书记，镇上如何安排工作？是你听上面的，还是上面听你的？第二，良自也当不了书记，良自这个人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第三，别看发湘得票最少，这个书记非发湘不可。第二天镇上下来人，宣布工作分配方案，结果与发卿说的一样。


� 从该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在99年之前，村委会的职位几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重大决策都是在党支部的会议上决定的。在93年底的那一次选举当中，乡党委曾经许诺给李健舍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作为补偿，但是被李健舍拒绝了；在96年党支部选举之后，村委会选举因为在程序上出了一些问题被取消了，所以这一届村领导班子当中就没有村委会。


� 李温湘与李健舍之间本来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李温湘与原老书记李延树的特殊关系，李健舍与他父亲李伯的特殊关系，他们之间就成了直接对立的双方。李健舍一直认为，李温湘出面竞争村委会主任是李延树的主意，目的就在于不让李伯家的人上台。并且李温湘与李伯之间还出现了新老精英相对地位竞争的关系。


� 李可信，李伯的三儿子，村内第二大私营企业东方公司的老板，长期在北京从事塑料袋的销售工作，与李发湘关系很好。


� 据村内另一位政治精英人物孙龄辉的说法，李温湘的理想是“天下土地都姓刘”，如同当年的刘文彩一样，把淀村的土地全部变为他自己的。李健舍曾经长期批评的也是这个事情。在李温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一年之后，就圈占了村内40亩土地建造了新的厂房，并且还联合承包了村内新开发的50亩稻田。虽然他在执行方式上采取了招标的方式，并且出的价钱还算可以，但是很多村名并不买帐，认为他把全村“风水”最好的一块土地占用了，这仅仅依靠金钱是办不到的，其实，李温湘对此也非常自豪。


� 在最后的捐款活动中，出资5000元以上的6个人当中，除了李温湘之外，还有他的三弟，曹氏两兄弟（曹严峻的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子），孙氏两兄弟（孙三与孙民，其中孙三是李温湘最得力的助手）。在这6个人当中，如果李晓国当选，能够出资达到这个数目的估计只有孙民一个人。


�李晓国，是村内少数几家没有从事塑料袋加工与销售的人，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他一直在从事苇席的收购与贩卖工作，并且在经济上还是搞得比较好的家庭之一。但是由于最近一两年我国东北地区经济不景气，他赊销到东北三省的很多苇席资金没有收回来，使他的经济情况陷入困境：一方面，他在外面拥有几十万元的债权，另外，他自己在村内却有几十万元的私人贷款。


� 在修路结束之后，村内曾经长期流行一句话：南修道、北修道，为了选举这一票。


� 在这次募捐活动中，李温湘不但自己出资最多，而且承担了整个活动的所有经费。最关键的是，通过这个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明确了修路作为“全村人的事”的性质，并且利用现场的气氛，很好的刺激了村民捐款的热情。


� 在有些关于基层选举的讨论当中，把经济精英参与竞选过程中做出提供公共物品承诺的行为看作是带有一定性质的贿选（王晓旭，2002），在本文的讨论当中，关于这个方面的定性将不予支持，仅仅把它们看作是两种性质的集体行动相互影响的过程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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